
 

教育费用的援助制度 

１．就学援助 

所谓就学援助是指被认定为，孩子在义务教育学龄段的父母因生活窘迫不能让孩子就学

的时候，市区町村援助就学所需的诸经费的制度。援助对象为正接受生活保障的家庭或者贫

困程度与受生活保障的家庭相当的家庭。 

学校教育法等法令对于就学援助没有规定是否拥有日本国籍、是否拥有在留资格为支付

的条件，而且文部科学省也明确说出，在学龄期的外国孩子希望就学于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时，

无偿分发教科书，还要保障与日本人一样接受教育（包括就学援助）的机会。因此，没有在

留资格的外国子女，也照样能接受就学援助。 

２．公立高中免费化·高等学校等就学支援金 

2010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所谓《高中免费化》是，通过国家经费，免去公立高等学校

的学费；设立金额相当于国立、私立高校等学生学费的高等高校等就学支援金，来减轻家庭

的教育费负担。高等高校等就学支援金的支付额为一年 12 万日元，根据保护者的收入，有可

能支付额上升。支援金的支付不是给予家长，而是国家直接支付给高等学校。 

支付支援金的对象，没有国籍要求，是以专业学校等专修学校以及包括外国人学校的各

种学校为对象。但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成为对象是以省令决定。 

３．奖学金 

奖学金的种类很多。 

以高中生为对象的有都道府县的高等学校等奖学金事业。 

以大学、短期大学、专业大学等学生为对象的最代表性的组织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

支援机构（JASSO）。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是平成 16 年 4 月 1 日，由日本育英会、日本国际教

育协会、内外学生中心、国际学友会、关西国际学友会合并而成立。他的奖学金分无利息的

第一种奖学金和有利息的第二种奖学金。奖学金的申请是通过就读的学校进行。采用方式为，

入学之前申请的《预约采用》、入学后申请的《在学采用》、紧急时申请的《紧急采用·应急

采用》。外国人申请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奖学金，得有在留资格：特别永住者、永住者、日本

人的配偶、永住者的配偶、定住者中条件相当于永住者的人。 

日本学生支援机构以外外国人可以申请的奖学金还有日本政府（文部科学省）奖学金、

地方自治体奖学金、国际交流团体奖学金、民间团体奖学金、校内奖学金等，不仅有不用偿

还的奖学金、还有以后要偿还的类似于借贷的奖学金。而且各种奖学金的应募资格、支付内

容、申请方法都各不相同。 

升学考试的报名费，考上之后的入学金、学费、教材费等，上学所需要的费用很高。因

家里生活拮据，继续求学比较困难的时候，应该先考虑能不能利用学费减免制度，再考虑奖

学金以及各种教育贷款。 


